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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9〕第 46 号 

 

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年 3月 9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与汉众企业管理集团

有限公司、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收购及全面战略合作框架

协议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与汉众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

众集团”）、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麻投资”）签订《框

架协议》，就大麻健康产业开展排他性合作，排他合作期限为六个月。

3月 11日，我部就前述投资事项向你公司发出关注函。 

3月 12日，诚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诚志股份”）披露《关

于签署股权转让及增资框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》称，拟受让

云南汉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汉素”）持有的云南汉

盟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汉盟”） 37.14%股权，预估值为

13,000万元，诚志股份在协议生效后向共同监管的银行账户支付股权

订金 1300万元。经查询，现持有云南汉盟 45.71%股权的云南汉素为

汉麻投资全资子公司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： 

1. 以方框图或其他有效形式补充说明截至目前汉众集团、汉麻

投资完整的产权控制关系，直至披露到自然人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

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或安排的其他机构，并说明本次交易标的的

实际控制人情况，以及交易标的与云南汉盟、云南汉素的具体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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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说明你公司与汉众集团、汉麻投资开展的排他性合作的范围，

是否包括与汉麻投资子公司的合作，排他性合作安排是否与诚志股份

受让云南汉盟股权存在矛盾，相关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3. 诚志股份公告显示云南汉盟于 2018年 9月获得公安部门颁发

的《关于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申请筹备开展工业大麻花叶加工项目

的批复》。请分别说明汉麻投资、云南汉素、云南汉盟及汉麻投资其

他子公司的主营业务、是否单独或联合获批大麻健康产业相关资质，

以及相关资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；前述主体中，是否仅有部分或

一家公司拥有获批资质，如是，说明相关主体及资质的具体情况，在

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相关资质是否对前述其他主体具有排他性，是否

存在交易对方利用主要知识产权等资产进行重复交易情形，以及你公

司、诚志股份分别签订的《框架协议》相关协议条款是否存在冲突，

或导致两家上市公司利益相冲突的情形。 

4. 结合云南汉盟股权预估值，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在取得汉麻投

资 25%股权质押权后支付诚意金 4亿元是否合理；说明你公司支付的

诚意金明显高于诚志股份股权订金，以及你公司诚意金未设置共同监

管银行账户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5. 结合你公司经营战略、产业经验等说明开展大麻健康产业相

关业务的必要性，你公司是否具备开展上述业务所需的技术与人才储

备，开展上述业务的主要计划、时间安排和具体方式，是否与你公司

现有业务具备协同效应，是否存在相关风险。请你公司结合宏观环境、

国家政策、市场竞争等对公司开展大麻健康产业相关业务存在的不确

定性进行充分风险提示，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9年 3月 14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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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3月 12日 

 

 

 


